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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   號 中華民國 107 年 4月 12 日 

農委會推動試辦職業災害保險  增進農民職業安全 

 

行政院於今(12)日討論通過「農民健康保險條例」(下稱農保

條例)部分條文修正草案，由農委會推動試辦農民職業災害保險

(下稱農民職災保險)，保障遭遇職業災害農民及其家屬生活，以

增進農民的社會保障。 

農委會表示，目前農民健康保險(下稱農保)為農民職域性社

會保險，但僅有生育給付、身心障礙給付及喪葬津貼等 3 項給付

項目，並無職業災害保險的給付項目。基於增進農民職業安全，

完備農民社會保險制度，本次修正農保條例，增訂農委會得以試

辦農民職災保險之法源依據及規範相關試辦事項，其修法內容，

說明如下：  

(一)為求事權統一，修正農保之中央主管機關為農委會。  

(二)規定農民職災保險之保險人為勞動部勞工保險局；投保單位

為基層農會。 

(三)明定農民職災保險被保險人及各級政府保險費負擔比率，被

保險人為 60%；政府為 40%。其中，在直轄市，中央主管機關

補助 20%，直轄市政府補助 20%；在縣(市)，中央主管機關補

助 30%，縣(市)政府補助 20%。 

(四)增訂農民職災保險業務之監督、爭議事項之審議、管理及保

險給付之準用規定，並授權訂定相關子法。 

(五)增訂以詐欺或其他不正當行為等領取農民職災保險給付者之

罰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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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)增訂農民職災保險之一切帳冊、單據及業務收支，均免課稅

捐。 

農委會補充說明，農民職災保險在試辦期間採自願性加保方

式辦理，農保被保險人得自願加保；並採「先傷後病」，優先試辦

因果關係較為明確的「職業傷害」類；保險給付參考勞工保險給

付項目分為傷害給付、身心障礙給付、喪葬津貼及醫療給付等 4

項，且均採現金給付。另外，農民職災保險被保險人保費負擔為

60%，主要是考量農民職災保險被保險人，與勞工保險無一定雇主

或自營作業參加職業工會納保者，及國民年金保險之一般被保險

人，均屬未具雇主之社會保險對象，故保險費負擔採一致性規範。 

農委會最後強調，為加速推動試辦農民職災保險，農保條例

修法作業將與相關授權子法訂定同步進行，目前保險費率的釐定

已委託精算師精算評估中；對投保單位農會之教育訓練及對農民

辦理宣導事宜等準備工作，亦將陸續展開推動，以確保職災保險

如期上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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